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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签署《国歌条例》 
6 月 12 日刊宪即时生效

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11 日根据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》（香港基本法）第
四十八条第三款，签署经特区立法会通过的《国歌条
例》。《国歌条例》将于 6 月 12 日刊宪公布，之后
即时正式生效。

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当日消息，林郑月娥说，
国歌与国旗、国徽一样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。香港
特别行政区作为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，立法维护国歌
的尊严，是特区应有之义。

林郑月娥表示，很高兴《国歌条例》6 月 12 日
正式刊宪生效，标志着特区履行宪制责任，亦体现“一
国两制”的精神。

《国歌条例》为奏唱、保护及推广国歌订定条文，
以维护国家的尊严，增强公民的国家观念，弘扬爱国
精神。《国歌条例》所订明的罪行只涉及不当使用国
歌，或公开、故意、意图侮辱国歌的行为。

林郑月娥还表示，期望香港市民自觉尊重国歌，
因此推广国歌的工作至为重要。为了让下一代了解国
歌的历史和精神，以及遵守国歌奏唱的礼仪，特区政
府教育局会更新学与教资源，并以通告形式向学校发
出指示，支援学校教导学生。

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 2017
年 9 月 1 日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》(《国歌法》)，
并于同年 11 月 4 日将《国歌法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
件三。

根据香港《基本法》第十八条的规定，凡列于
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，由香港特别行政区
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。考虑到香港的普通法法律制
度，以及香港的实际情况，特区政府决定以本地立法
形式在香港实施《国歌法》。

《国歌条例草案》在 2019 年 1 月提交特区立法
会首读和二读，并在今年 6 月 4 日在特区立法会三读
通过。( 总台记者 周伟琪 )

林郑月娥表示，海南和粤港澳大湾区都有很多发展潜能，内地改革开放对香港是机遇。（点新闻记者何燊亮摄）

林郑月娥相信内地改革开放对香港是机遇

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（9 日）出席行政会议前见记者表示，恭贺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，指海南和粤港澳大湾区都有很多发展潜能，本港与海南各有强项，看
不到有直接竞争。她重申，内地改革开放对香港是机遇，她对香港有信心，相信本港企业会继续为内地伙伴提供金融和法律等专业服务。

另外，林郑月娥表示，特区政府反对针对「港区国安法」而发动的罢工罢课投票，指香港处於困难时期，大部分人都担心失业，或者在生活上遇到困难，不相
信市民会欢迎任何罢工行动。（来源：大公文汇全媒体供稿）


